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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向党组织推荐优秀团员的意见

各系团总支、教学点团组织：

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党的发展对象,体现了共青团组织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,是新时期做好发展党员工作,加强党员队伍建设,为党的事业培养接班人的重要举措。（以下简称“推优”）

一、“推优”的基本条件

党组织吸收28周岁以下青年入党，一般应是共青团员。发展团员入党，一般应经团组织推荐。我校团组织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入党积极分子，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

1. 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，有较高的思想觉悟。

2. 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自觉遵纪守法。

3. 正确处理国家、集体、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，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。

4. 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，在工作、学习中成绩突出。

5. 积极参加团的活动，在团员青年中起模范带头作用。

6. 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在半年以上。

7. 进入我校后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学校（即团校）学习。

8. 进入我校后曾被评为校级或校级以上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团干部”、“优秀团员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社团干部”“大学生艺术团成员年终考核优秀者”。

二、“推优”原则

1. 自下而上的原则。推荐工作一般应按照团员——团支部——团总支——团委的顺序进行。团支部是“推优”的基本单位，一般应从受各级团组织表彰的优秀团员中确定推荐对象，广泛征求团中青年意见。团委以支部和总支的推荐意见为依据，在对推优对象作进一步考察的基础上作出推荐决定。

2. 坚持民主集中制。团支部和团总支在形成推荐意见作出推荐意见作出推荐决定时，都必须经过集体讨论。对推荐对象一时不能形成一致意见，不要匆忙作决定，待对推荐对象作进一步培养考察后再行讨论。

3. 党团组织衔接的原则。团要及时了解党组织对发展党员工作的意见和要求，经常向党组织汇报申请入党的团员培养考察情况，在确定推荐对象时，应事先征求有关党组织的意见，认真听取党组织的建议，力求使团组织推荐与党组织发展党员工作协调起来。

三、“推优”工作步骤

1. 召开团员大会，介绍申请入党的团员情况，团员民主评议，提出推荐对象。

2. 团支部对推荐对象的现实工作表现进行考察，经团支委讨论，形成。

3. 团支部填写《推荐表》，说明推荐理由，报上一级团组织审核，上级团组织签署意见。

4. 上级团组织签署同意后，由被推荐团员的在团支部在认真听取团员青年意见的基础上推荐。

四、“推优”工作注意事项

1. 加强对推荐对象的培养教育，提高其政治素质。

2. 有意识的给推荐对象分配任务，使其在工作实践中尽快成熟。

3. 通过谈心，了解其对党的认识，帮助其端正入党动机。

4. 及时将培养情况向党汇报，听取党组织的意见和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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